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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在梳理产权与生态产权的主要文献以及分析归纳中国生态产权制度运行低

效的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以“非开发性所有权”为核心概念的生态产权制度优化的理论

依据和可能的实践路径,并基于博弈理论采用嵌入激励机制的多阶段双边拍卖模型论证了

“非开发性所有权”贝叶斯均衡价格的存在性.研究表明:(１)生态领域的根本利益冲突,既是

生态产品极强的正外部性且无法内部化或市场化所引致的,也是产权制度失效的根本成因;
(２)基于产权的可分离性原理,可以构建涵盖“非开发性所有权”和“开发性所有权”等权利相

兼容的生态产权制度;(３)建立以“非开发性所有权”为交易品的市场,可以作为生态产权制度

的优化路径,同时也是生态产品正外部性得以内部化的有效路径;(４)政府生态购买,是生态

产权制度优化路径的有效实现形式.当引入激励机制时,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多阶段双边拍卖

机制能够实现贝叶斯均衡的理论购买价格.上述分析内容可以作为生态产权制度改革的政

策工具.

　　关键词:生态产权;产权可分离性;产权制度优化;非开发性所有权;政府生态购买

　　中图分类号:F０６２．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９５２(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６３１２
　　DOI:１０．１６５３８/j．cnki．jfe．２０１７．０１．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２２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１３&ZD１５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２BKS０４３)

作者简介:徐双明(１９８８－),男,江西余干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

一、引　言

　　历史地看,产权安排总是和资源的稀缺性联系在一起的.德姆塞茨(１９９０)认为,资源稀

缺性的存在是产权出现的根本原因.一旦当某种有用资源出现了稀缺,人们就会对其展开

争夺,对使用这种资源的规则提出了要求.产权安排就是在生态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如何使

用该生态资源,以期达到帕累托效率而制定的一套规则,更为重要的是,一套有效的制度,可
以提供给人们一系列有效的信息和对未来的预期,可以改变资源的市场相对价格,从而给人

们提供正向或反向的刺激,影响人们的偏好、抉择和行动,以达到组织或社会的目标(张静,

２００７).产权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包括制度本身的内在稳定性和人们预期的

稳定性),对决策者来说是一种既定的事实,该决策者会在现有的产权安排下为了追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而改变自己的偏好和行为.

　　中国的生态建设实践已经证明:由于生态建设与保护所产生的正外部性收益无法进入

私人收益函数,即私人无法获得与之作出的“环境贡献”相对称的收益,使得私人采取非预期

行为,从而违背了产权制度安排的初衷,导致了生态建设成果收效甚微.比如,不管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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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火如荼的生态补偿(森林生态补偿、流域生态补偿),还是处于试验阶段的生态购买,抑
或是不成规模的市场交易(水权交易、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等生态建设实践在开始实施时

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随后却或多或少地失控,生态环境整体呈不断恶化的趋势.许多学者

仅从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视角聚焦生态产品的负外部性问题,研究结论都表明生态产权制

度设计存在重大缺陷.

　　遗憾的是,生态产品的正外部性对产权制度有效性的影响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
在工业经济深度发展的今天,生态产品作为稀缺资源的自然资本,它是能够为人类提供完好

生态功能的自然环境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茂盛的森林、无污染的土壤和适宜

的气候等.这些功能的存在,表明生态产品是一种带有极强的正外部性效应的产品.生态

产品的这种正外部性特征,决定了生态产权制度难以复制传统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与既

有研究不同,本文以生态产品的正外部性内部化问题为逻辑出发点,寻求生态产权制度的优

化路径.具体地,把生态产品的正外部性能否内部化或市场化看作是产权制度优化的关键,
并将产权的可分离性原理应用到生态领域,提出将生态产品的产权分离为“非开发性所有

权”和“开发性所有权”的理论设想.

　　本文在梳理产权与生态产权的主要文献以及分析归纳中国生态产权制度运行效率低下

的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以“非开发性所有权”为核心概念的生态产品产权制度优化的

理论依据和可能的实践路径,并基于博弈理论采用嵌入激励机制的多阶段双边拍卖模型论

证了“非开发性所有权”贝叶斯均衡价格的存在性.研究表明:(１)生态产品领域的根本利益

冲突,既是生态产品极强的正外部性且无法内部化或市场化所引致的,也是产权制度失效的

根本成因;(２)基于产权的可分离性原理,可以构建涵盖“非开发性所有权”和“开发性所有

权”等权利相兼容的生态产品产权制度;(３)建立以“非开发性所有权”为交易品的市场,可以

作为生态产品产权制度的优化路径,同时也是生态产品正外部性得以内部化的有效路径;
(４)政府生态购买,是生态产品产权制度优化路径的有效实现形式.当引入激励机制时,基
于不完全信息的多阶段双边拍卖机制能够实现贝叶斯均衡的理论购买价格.上述分析内容

可以作为生态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工具.同时,为生态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提供了一

种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二、产权与生态产权:文献述评

　　(一)关于产权内涵的分析.国内外学者对产权的定义是多样的,表述也常常过于晦涩,
至今也没有一致的看法.大体上,国外学者对产权的定义可归为四类:一是产权等同于财产

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消费权和其他与财产有关的权利(科斯,１９９４);二是把产权

看作是法律和国家强制下人们对资产排他性的权威规则,在此规则下选择一种物品的使用

权利,反映的是一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阿尔钦,１９９４;诺斯,１９９４);三是产权不是指用来确

定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于物的存在与使用引起的人们之间被认可的行为关系,包括

对这种物本身的占有关系和使用这种物的活动产生的影响(德姆塞茨,１９９４);四是产权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整体,特指一组权利而不是一种单项权利,其内涵应当从自身的具体功能加以

明确,不能抽象笼统地做出解释.国内学者对产权内涵的理解与国外学者的分歧有很多相

似之处,主要归为三类:一是把产权等同于所有权(张春霞等,１９９６;等等),认为人对特定物

的所有权关系(法律赋予的排他性权利)是产权关系的基础与核心;二是认为产权是一种以

所有权为基础的经济当事人之间的行为权,具体包括经济当事人在财产的所有、使用、收益

４６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和处置等方面的责权利内在统一的关系体系(徐秀英,２００５);三是认为产权与所有权是包含

与被包含的关系(黄少安,１９９９;等等),认为产权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组权能束体系,具有可

分离性.

　　(二)产权在生态领域的应用.国外学者对产权在生态领域的应用研究可以用三次重大

事件来表征:一是认识到生态资源是有价值的;二是把生态资本的增值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三是把产权经济学引入生态领域.在产权理论的发展中,将交易成本和外部性引入生态

资本有效使用的制度分析范畴.尤其是产权经济学的引入使生态领域产权制度的研究成为

热点和 焦 点 (Coase,１９６０;Alchian 和 Demsetz,１９７２;Schultz 和 Wild,１９７９;Demsetz,

１９８８).首先,产权使人们认识到生态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单纯

的自由市场机制无法使其生产和消费的效益达到帕累托最优,反而因为其消费的边际成本

趋向０、生产的边际收益远低于边际成本和界定消费行为的成本过高而引发公地悲剧.其

次,产权经济学把外部性内在化的处理思路引入生态产权制度安排中,使生态产品的公共品

属性转化成私有品,形成以生态产品外部性为交易产品的外部性市场,为生态产权制度安排

提供了新的产权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而国内将产权引入生态领域的产权制度研究较少,
主要有廖卫东(２００４)在剖析生态产品特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生态产权混合市场的理论体系,
并以此为基础寻求生态产权市场制度的最优设计.刘灿和吴垠(２００８)应用分权理论分析我

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中的政府间关系,得出现代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是分权型政府主导

下的、有限制的产权制度,这种制度在实践上表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以及地方政

府间的竞争.此外,钟茂初(２０１４)认为在现行的产权制度体系下,无法实现重要生态功能区

永不开发,提出要想真正实现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永久保护,就必须进行生态产权制度层面的

新设计.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但是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仅
将产权经济学引入生态经济领域,而没有继续探索将产权的可分离性应用到生态领域;仅关

注生态资源产生的负外部性,而生态产品的正外部性对产权制度有效性的影响没有引起足

够重视;国内有些学者就生态产权制度设计提出了设想,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以上不足

正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在生态领域,生态产品极强之正外部性的存在且无法内

部化或市场化所引起的利益冲突是产权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因此,探索构建能够消除生

态产品极强之正外部性的产权制度是本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和逻辑出发点.

三、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不适应生态产权的有效运行

　　(一)从自然资源产权到生态产权制度体系建立的简要回顾.生态产权制度体系建立的过

程,也是其产权制度不断演变的过程.总体来看,这种制度变迁是朝着有利于生态产品合理配

置的方向演进的.中国生态产权制度体系的建设始于１９７３年,以重大生态环境资源产权制度

或政策出台为节点,到目前为止可粗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杜旭宇,１９９６;谢地,２００６).

　　第一阶段(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年):以完全自然资源产权为制度内容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环境

问题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１９７３年前,中国还没有独立的、具备法人资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与管理机构,更没有相关的环保法律法规.直到１９７３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才
成立了国务院环境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这一时期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完全由政府行

政管理直接支配,即政府根据计划经济的发展需要将自然资源产权无偿授予相关主体,实行

产权软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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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９１年):试图将生态产权纳入自然资源产权,但存在不兼容性.

１９７９年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此后一系列的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包括«森林

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和«水法»,初步形成了较完善的生态产权制度体系.随着市场经

济转型步伐的加快,生态产权制度安排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该时期的产权制度安排具备了

法理依据,明确了生态资源与环境由国家和集体所有,从产权不可交易、只能以公共产权形

式存在,到逐步放开权利转让并允许有限制的、有偿的产权交易,但是产权的流动性很低.

　　第三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１１年):是自然资源产权和生态产权并存的阶段.这一阶段探索生

态产权制度,但依然难以摆脱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传统思维.从１９９２年颁布的«中国环境

与发展十大对策»,到２００６年提出“必须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上”,再到

２０１１年首次将环境保护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提出“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服务”的观点.
可以看出,政府对生态产品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提供生态产品是政府不可推

卸的职责.该时期的生态产权制度安排由以公共产权(政府)为主向以市场为主和以市场与

政府合作的“混合”产权为主的方向转变,其中以市场为主的产权安排包括碳汇交易、水权交

易等在发达地区非常活跃,以政府提供、市场生产的“混合”产权形式(如政府购买服务)非常

值得关注,这两种产权安排在某些领域取得了较好收益,但总体效益依然低下.

　　第四阶段(２０１２年至今):以生态产权为主的产权制度体系的探索阶段.可持续发展、
绿色发展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并解释了“生态产品”的内涵,次年进一步明确提出的“用制度保护

生态环境”和“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不公平的

深度反思的结果.针对当下生态建设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趋势,党和国家意识到在生态产

权市场严重发育不良的前提下,仅仅依靠局部发达地区的市场交易行为远不足以改善社会

总体福利.这一阶段追求的是在进一步确权(所有者主体与经营者主体)的基础上盘活生态

资本存量;在保障生态红线不被突破的前提下,鼓励产权交易,充分发挥市场力量.

　　(二)中国生态产权制度运行效率低下的原因分析.与公有制经济制度类似,中国生态

产品公有制制度也是在推翻其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态产品公有产权共同所有制,
具体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既然公有产权共同所有制,就意味着这种产权制度安排具有

很强的公共性,会产生强烈的外部性.除了生态资源作为公共产品因自身的特殊性之外,一
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生态产权制度安排不能很好适应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需要.

　　本文认为,对产权与所有权关系以及生态产品及其市场特征的认知偏差或模糊是造成

生态产权制度失效或低效的深层次原因.在生态产权制度设计过程中,对产权与所有权关

系的认知偏差是造成生态产权制度形同虚设的本质原因.产权是“使自己受益或受损的权

利”(德姆塞茨,１９９０),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在人与人之间发生交易时,产权问

题才存在;而不管有没有发生交易,所有权始终存在.一般来讲,所有权是指物的最终归属,
反映的是一种人与物之间静态的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一旦确定了所有

权关系,则这种人与物的关系便始终存在,直至这种物转移或消失;产权是指对某种行为的

权利和责任的界定(董金明,２０１３),反映的是人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动态关系,一旦明确了产

权关系,行为人会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并将行为的后果(外溢性成本或收益)纳入自己的成

本—收益函数,以矫正内部激励和行为偏差.

　　在生态产权制度运行过程中,对生态产品及其市场特征的认知模糊或不完整是造成生

态产权制度失效或低效的根本原因.导致生态效益与经济收益之间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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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不具备排他性、可转让性和强制性等产权特征(何立华,２０１６).在生态领域,生态

产品极强的正外部性且无法内部化或市场化所引起的利益冲突是产权制度失效的根本成

因.比如,退耕还林是一项典型的正外部性经济活动,政府与农民追求的目标不一致导致退

耕还林还草政策低效.政府推动退耕还林的目的是提供并保障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态产品

的存在,即要求必要的正外部性的存在,并愿意为此支付的每期费用为S,支付T 期(T 为

足够大的自然数);农民是否愿意参与退耕还林是基于退耕后的期望收益现值与退耕前传统

耕种的期望收益现值的比较,如果退耕后的期望收益现值大于退耕前的期望收益现值,那么

农民的理性决策是参与该项目,反之则不参与.如果政府支付的费用S 恰好弥补了因必要

林产品存在而损失的收益,使得退耕后的期望收益现值(部分林产品收益现值与政府每期支

付S 现值之和)大于或等于退耕前的期望收益现值,那么这种产权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
然而,在现实退耕还林案例中,由于双方都未认识到林木是具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双重属

性的生态产品,把补偿期T 设定为不大于１０的自然数,使得政府支付的每期费用S 现值根

本无法弥补耕地转换用途的损失.实际上S 的现值仅仅是补偿了T 期内林产品的正外部

性,而补偿到期后限制部分土地使用权的损失得不到补偿,理性农民的决策是复耕,说明这

种产权安排是无效的.

　　生态产权市场是以生态产品及其外部性为主要交易商品的特殊产权市场,外部性和产

权界定是生态产权市场存在与有效运行的首要问题.一方面,生态产品的强烈外部性决定

了在没有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前提下仍然按传统方式推行生态产权市场交易注定是要失败

的,而生态产权的可分离性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可能(董金明,２０１３).健全完善的生态产

权制度应当具备明晰性、排他性、可分离性、可转让性和稳定性等一般的财产权利特征(钟茂

初,２０１４).因此,笔者认为生态产权市场是公有产权进入最为密集的领域,生态产权市场首

先表现为产权市场.在纯粹的私有产权市场或混合产权市场下,由于存在强烈的外部性,加
之缺乏有效的公共规制,生态产权市场无法运行或运行效率低下,生态产权市场将出现大面

积的失灵.另一方面,生态产权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与明晰的产权密不可分.产权的界定

源于市场交易的需求,一般认为,私人产品或服务的产权界定较容易,而公共产品或服务的

产权界定则较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退一步讲,即使是像集体所有的林草地那样产权明

晰,但是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激励下,人们在使用这些公共资源时往往会采取“先下手

为强”的占优策略,使公共资源产权处于不确定性或不安全的状态,尤其是像森林、空气和河

流等具有强公共性的生态产品,产权很不安全或根本不存在.科斯(１９９４)明确指出明晰产

权是消除公共产品或服务外部性的有效方法,“在交易费用为０以及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

施的条件下,外部性因素不会引起资源的不当配置.因此在此场合,当事人(外部性因素的

生产者和消费者)将受一种市场动力的驱使去就互惠互利的交易进行谈判,也就是说,使外

部性内部化.”进一步地,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严格界定,那么生态产品也可以和私

人产品一样进行交易,最终实现帕累托的有效配置.

四、生态产权制度优化的动机及其理论依据

　　(一)生态产权制度优化的动机.

　　１．破解配置(效率)、分配(公平)与规模(可持续)三者冲突的需要.学者们已经分析比

较了可交易的污染排放权、水权、碳排放权与命令———控制分配计划的优劣,证实了可交易

的污染排放权、水权、碳排放权的权利配置效率确实比后者更显著,但他们很少谈及公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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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问题(HellerM A,１９８８),尤其是忽略了最佳规模(即生态可损耗量)问题.由于可交易权

往往被视为个人主义的自由市场中解决问题的手段(赫尔曼E 戴利,２００６),通过公开竞价

形成的竞争性市场所达到的均衡是帕累托有效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前者可以完全通过

市场机制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然而,仅仅追求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并不是我们研究的

全部内容.命令———控制的计划手段虽然在效率方面远不及前者,但它牢牢控制了最佳规

模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设计一种介于可交易权与命令控制的计划手段之间的、寓双方优势

于一体的产权制度安排.这种产权制度安排必须具备约束激励相容且可分割性等重要特

征,即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分割,分属不同的主体,从而形成相互制衡的格局.

　　２．稳定投资预期收益的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可以提供给人们一系列的有效信息和对

未来的预期,可以改变资源的市场相对价格,从而给人们提供正向或反向的刺激,影响人们

的偏好、抉择和行动,以达到组织或社会的目标(张静,２００７).换言之,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

一定的稳定性,包括制度本身的内在稳定性和人们预期的稳定性,进而影响人们的偏好和行

为.同理,产权安排一旦形成,对决策者来说是一种既定的事实,那么该决策者不得不在现

有的产权安排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和人工投资修复生态

产品的投资回报的长周期性,使生态产品的经营权趋于稳定,从而降低风险和稳定预期收

益,影响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等.一旦稳定了生态产品的经营权,那么就会发生由过去的

有限次博弈转变为无限次博弈,纳什均衡的结果可能是帕累托有效的.另一方面,由于生态

产品具有极强的外部性,在没有形成外部性市场的情况下,投资者没有足够的动力和耐心投

资生态产品.因此,优化产权安排使生态产品外部性内部化或市场化,并将生态产品的外溢

性收益纳入投资者的成本—收益函数,是有效激励生态资本投资者的根本手段.

　　(二)生态产权制度优化的理论依据.产权的可分离性与生态产品及其市场特性,可能

决定了生态产品产权的“非开发性所有权”与“开发性所有权”的分离,其中:“非开发性所有

权”是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态产品的存在权,其本质是保障其正外部性的存在,亦即一定

数量和质量的生态产品的权利及其正外部性的存在性;“开发性所有权”是指在保障必要正

外部性的前提下,可获取经济收益的权利.有效的产权安排是产权市场有效率的前提条件,
在生态领域,有效的产权安排意味着正外部性有效内部化了;反之也成立,并可作为产权制

度有效性的评判标准.

　　“非开发性所有权”要求生态产品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生态产品提供的功能服

务,确保生态服务能够满足人们生命健康的需要,其本质是保障其正外部性的存在.“开发

性所有权”是我们通常所指的生态产品的所有权,包括处置权、收益权等经济权利,即在保障

必要生态产品正外部性的前提下可获得经济收益的权利.因此,在“非开发性所有权”的硬

约束下释放生态产品的“开发性所有权”,盘活生态资本存量,激励市场主体参与生态环境保

护与建设,从而在确保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态产品存在的前提下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
初始的制度安排———在“非开发性所有权分散化(HellerM A,１９８８)”的过程中,使重要生态

功能区的开发权永久地与所有权相分离,分散化的所有权导致的高交易成本使得开发权与

所有权的重合极其困难,也就可以有效地制衡重要生态功能区作出“开发”的决定(钟茂初,

２００５).当生态产品的“非开发性所有权”分散化后,相应地其“公共品”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转

化为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私人品”属性.一旦出现生态破坏的倾向时,拥有“非开发性所有

权”的个人或团体(此类属于坚定的生态环境保护主义者)就会以所有者的身份予以制止,而
不再像此前一样无人过问.然而,私人或团体(此类属于伪环保主义者或理性经济人)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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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激励将生态产品的产权分离为“非开发性所有权”和“开发性所有权”.现实的情况

是他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利用生态产品生产的具有市场经济价值的物质产品而忽略其生态价

值,那么,一个可能的后果就是存在生态产品的过度使用,严重破坏其服务功能,致使生态产

品生产能力迅速下降.

　　生态产权制度优化的实质是通过分离生态产品产权的“非开发性所有权”,从而形成以

“非开发性所有权”为交易商品的特殊产权市场,实现生态产品的外部性内部化或市场化.
由本文第二部分①的分析可知,生态产权制度之所以失效或低效,部分原因是因为对生态产

品及其市场特征认知的模糊,忽略了生态产品强烈的外部性特性以及不存在外部性市场的

事实.本文通过分离出生态产品产权的“非开发性所有权”和“开发性所有权”,使得生态产

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分别在不同的市场得到体现,生态产品与生态产品外部性在一定

程度上都转化为“私人品”,一方面形成了外部性市场,破解“市场失灵”问题;另一方面内化

了生态产品的外部性收益或成本,消除“搭便车”问题.

　　尽管中国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已实践多年,但是其政策着力点仍然是基于强势政府和

个人服从集体这两种惯性思维,即政府的强制行为和寄希望于社会组织的公益行为,而不是

依靠制度建设来规范和固化相关的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等,使得多年的实践效

果远没有达到预期,生态环境问题依然严重并呈不断加剧趋势.基于本文的观点,认为导致

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搞清楚生态补偿的对象到底是什么? 进一步地,补偿的对象具

有什么特征,生态补偿机制(行政化生态补偿和市场化生态补偿)能否实现当初的美好设想,
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是模糊了补偿对象,或者说对补偿对象认识不清楚.生态保护

的成果是特殊的公共产品,即生态产品,保护者一般很难直接从保护中得到外溢的经济收

益,反而会被刺激大肆追逐其直接经济收益,经济人行为使得这种产品的提供量低于社会最

优量.显然,在没有正确识别补偿对象的前提下,生态补偿实施的效果必然是显著低效的.
本文认为,为什么要补偿与为什么要一直补偿的理论依据是因为生态补偿的对象是生态产

品的正外部性.假如当初在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时,已经明确了补偿的对象是生态产品

的正外部性,并将生态产品的“非开发性所有权”与“开发性所有权”两种权利分离开,构建了

基于生态产品的正外部性(本文称之为“非开发性所有权”)为交易商品的特殊产权市场,将
生态产品的外部性内部化或市场化,同时规范了基于“开发性所有权”交易的市场机制.那

么,这两种机制使得生态环境保护者的生态保护成果转化为经济收益成为可能,也将在“非
开发性所有权”硬约束下推动生态资本投资的增加和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成为可能.
这些共同构建了能够涵盖“开发性所有权”和“非开发性所有权”等权利相兼容的生态产权制

度,有效克服了市场有限理性与现实需要的矛盾.

　　此外,通过生态产品产权“非开发性所有权”的分散化,形成了以生态产品正外部性为交

易商品的外部性市场,那么,企业或私人所获得的私人收益就会趋同于社会收益,受此激励

的企业或私人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会加大生态资本投资,增加生态产品存量,从而进一步

增强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

五、生态产权制度优化的实践路径

　　(一)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非开发性所有权”代理人的实现.如何实现政府作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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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权的“非开发性所有权”代理人? 一种可行的方法是通过购买机制,即政府向私人或

集体购买生态产品(森林、林地、水源地和林木等)的“非开发性所有权”,放开生态产品的“开
发性所有权”,通过生态产品的“非开发性所有权”间接控制“开发性所有权”,不再实行“一刀

切”的政策,盘活生态资本存量,激励市场主体自愿进入生态领域从事生态资本投资,实现效

率、公平与可持续三者共赢.购买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它主要是通过一次性或分批购买

确权到户或集体所有的位于重要生态区位的林草、水源地、森林和林木等存在权,这种存在

权就属于“非开发性所有权”,其实质是生态产品的正外部性.

　　因生态产品的所有权属性与所处区位的不同,政府购买生态产品的“非开发性所有权”
的一般机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政府通过双边拍卖的形式以一次性或分批购买的方式对私

人和集体营造的处于重要生态区位的、且以获取经济收益为目的的生态产品(这里是指主要

用于交易换取收入的生态产品,包括大型池塘、湖泊、水源地、近海、人工草地和人工经济林

等)的“非开发性所有权”进行购买,用于确保民生生态用地和国家生态安全的需要以及履行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责,同时放开部分生态产品(如商品林、大型池塘等)的“开发性

所有权”,即生态产品的“开发性所有权”仍然属于私人或集体,并允许其合法流转.购买的

费用作为限制私人或集体放弃部分所有权(非开发性所有权)的补偿,其实质是补偿私人或

集体保护或投资生态产品时产生的正外部性.第二,政府通过双边拍卖的形式逐步、分批对

个人和集体营造的处于重要生态区位的、且以获取生态效益为目的的生态产品(这里是指具

有公益性质的人工投资的林木、退耕还林还草等,主要用于提供生态服务,如人工生态公益

林)的“非开发性所有权”进行购买,进而转变为国有权属的生态公益林,使我国的生态公益

林的规模、结构和布局更为合理,以充分发挥其生态功能.实践中这一层次的购买已付诸实

施了,如政府于２００５年在贵州试点了购买２００多万亩个人所有的天保工程人工林,①采取的

方案是:每亩林地单纯补助２１２元用于林农收回造林成本,开发性所有权仍在林农手中;此
后政府每年出资５元/亩以获得林木的非开发性所有权,即林木的存在权;间作所得即开发

性所有权仍归林农.第三,因公共设施建设占用个人或集体所有的生态资源或生态用地,如
国家铁路、公路等的公共基础性设施建设而征用或占用私人、集体林草地或商品林或公益

林,那么国家就需要通过双边拍卖的方式一次性购回这些林草地及其林木的“非开发性所有

权”,一方面继续放开林木等的“开发性所有权”以补偿林草地和林木的所有人,另一方面收

购生态产品的“非开发性所有权”,确保在用途不变的情况下使得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至少

不会变差.

　　(二)生态产品的“非开发性所有权”价格的确定.生态产品的“非开发性所有权”是指生

态产品的存在权,其实质是生态产品的正外部性,亦即生态产品的正外部性存在的权利.
“非开发性所有权”的有效分离直接形成了生态产品的外部性市场,而“非开发性所有权”的
购买价格的确定及其合理性是购买机制和外部性市场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在生态产

品价格度量方面,相关学者已做了很多努力,谭秋成(２０１６)认为选择实验是一种价值评估工

具最有效的方法,并计算了资兴东江湖雾的景观价值;欧阳志云等(２０１３)从生态学视角将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按实物的贡献计算价值;张英等(２０１６)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产品的二

元价格体系.本文认为,以双边拍卖的形式确立契约关系是明确“非开发性所有权”价格的

有效方式.随着购买价格的确定,生态产品的“非开发性所有权”代理关系也随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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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明三:“贵州试点公益林购买生态补偿政府买单”,«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６日,第５版.



　　应用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的双边拍卖模型(蒋殿春,２００６)确定外部性价格.由于最

初的双边拍卖执行的是“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一次性博弈,并不非常适合本问题的研究,为
此笔者在原有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改进,①引入了嵌入激励机制的多阶段博弈以提高成交概

率.基本假设是:保留价格和叫价已经充分内含了所有可获得的有效信息;局中人都是风险

中性偏好者.基本原理是:假设局中人１为个人或集体,局中人２为政府,且都是风险中性

偏好者.典型局中人１准备将特定区域内生态产品的“非开发性所有权”买给局中人２,假
设两个参与人对“非开发性所有权”的保留价格分别为v１和v２,意味着所有私人信息都内化

在这个价格之中了,作为激励机制的阶梯奖金为Kt,t＝１,２,３,.双方商定,他们各自提

出一个价格,各自的目标是期望收益最大化,博弈开始.

　　第一阶段博弈:局中人１和２提出的价格分别记为b１１和b２１:若b１１≤b２１,则“非开发性所

有权”以平均价格b１＝ b１１＋b２１( )/２成交,博弈结束,此时的平均价格b１为“非开发性所有权”
的价格;若b１１＞b２１,博弈中止,则自动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博弈:局中人１和２提出的价格分别记为b１２和b２２,且b１２＜b１１和(或)b２２＞b２１:
若b１２≤b２２,则“非开发性所有权”以平均价格b２＝ b１２＋b２２( )/２成交,博弈结束,此时的平均

价格b２为“非开发性所有权”的价格;若b１２＞b２２,博弈中止,则自动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博弈:局中人１和２提出的价格分别记为b１３和b２３,且b１３＜b１２和(或)b２３＞b２２:
若b１３≤b２３,则“非开发性所有权”以平均价格b３＝ b１３＋b２３( )/２成交,博弈结束,此时的平均

价格b３为“非开发性所有权”的价格;若b１３＞b２３,博弈中止,则自动进入第四阶段直至

“非开发性所有权”全部成交.从第一阶段博弈来看,由于b１１＞b２１,即卖价高于买价,博弈中

止,因此进入第二阶段博弈时,局中人１和２同时调价或一方调价另一方不变才有可能继续

成交,否则博弈无法进行.

　　此时,有三种调价情况:一是局中人１和２同时调价,局中人１调低且局中人２调高.
对于局中人１而言,其调价的渠道是b１１＞b１２＞b１３＞b１４＞≥v１,局中人２的调价渠道是b２１

＜b２２＜b２３＜b２４≤v２,此时“非开发性所有权”价格取值范围是v１＜b＜v２;二是局中人１调

价且局中人２保持不变,局中人１调价渠道是b１１＞b１２＞b１３＞b１４＞≥v１,局中人２叫价b２１

＜v２,此时“非开发性所有权”价格的取值范围是v１＜b＜b２１;三是局中人２调价且局中人１
保持不变,局中人２的调价渠道是b２１＜b２２＜b２３＜b２４≤v２,局中人１叫价b１１＞v１,此时“非
开发性所有权”价格取值范围是b１１＜b＜v２.根据“共同信念”假设,他们都估计对方的v 均

匀地分布于区间[０,１],即局中人i估计局中人j的保留价格vj服从０－１分布,其中vi≠vj,
从而局中人对“非开发性所有权”的估价vi构成了他们的类型,记两人的贝叶斯均衡叫价为

b∗
i ＝bi vi( ) .由于局中人i不知道对方j≠i的保留价格,均衡时从他的角度看,对方叫价

bj服从的分布函数记为:

Fj bj( ) ＝Probj vj( ) ＜bj{ }

　　博弈中参与人的期望收益包括两个部分:获胜的概率和获胜时的收益.对于一个类型

为vi的局中人１,如果他叫价b１i,局中人２叫价b２j其中i,j＝１,２,３,,按模型假设,他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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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因为在确定价格的双边拍卖过程中,原有模型有其自身的缺陷,故需要进一步克服一些重要问题,比如,博弈进程问

题.一次性博弈成功的可能性极低,多阶段博弈也可能出现无法成交的情形,运行效率极其低下.或许我们可以设置奖励

措施,比如,在规定的时间内与政府达成契约的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另外,还有未考虑的问题,比如,如何避免“赢家诅

咒”.这种情况只有在政府存在误判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即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环境里,政府高估了生态产品的服务功能.
初步的设想是建立全国性的生态产品信息共享平台,实时发布和更新生态产品信息.



得的期望收益为:

Eπv１ b１i( ) ＝∫
１

b１i

[(b１i＋b２j)/２]＋Kt－v１{ }dF２ b２j( ) ≥０

　　相似地,一个具有保留价格v２、叫价b２j的局中人２所得的期望收益为:

Eπv２ b２j( ) ＝∫
b２j

０
v２－[(b１i＋b２j)/２]－Kt{ }dF１ b１i( ) ≥０

　　此时,称贝叶斯均衡叫价b∗ ＝(b１i＋b２j)/２为生态产品的“非开发性所有权”价格,即生

态产品的正外部性价格.

　　因为“非开发性所有权”是指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态产品存在的权利,即要求位于重要

生态区位的部分森林、草地、水源地和湿地等实物的存在以保障其正外部性的存在.一旦达

成契约也就意味着必须放弃利用这部分生态产品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的现值之和,而这

种收益的现值之和应该与政府每期支付金额的现值之和相等.换言之,生态产品的正外部

性价格应该等于放弃利用这部分生态产品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的同期值,而放弃利用这

部分生态产品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的当期值与政府每期支付金额的当期值相等.因此,
可以用政府每期支付金额的当期值表征生态产品的正外部性价格.理论上,由拍卖达成的

政府应该支付的总金额应该等于生态产品正外部性价值的总贴现值.考虑到财政压力,可
以选择这种支付方式,即在可预期的时间内连续支付与正外部性价值平滑后相当的金额.

　　在生态补偿案例中,出现过两种支付形式,一次性支付与短期支付(最长时期为８－１０
年).实施这两种支付方式的后果是:补偿期一结束,补偿效果马上打折扣,甚至呈报复性反

弹.基于本文的研究,建议选择在可预期时间内连续支付的方式.选择这种支付方式的现

实依据是,生态产品正外部性的产生不会因为补偿期结束而停止,而是在可预期的时期内连

续产生.其好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有效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二是在潜移默化中

培养人们的生态意识.

六、主要结论与待讨论的问题

　　文章在梳理产权与生态产权的主要文献以及分析归纳中国生态产权制度运行效率低下

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以“非开发性所有权”为核心概念的生态产权制度优化的

理论依据和可能的实践路径,并基于博弈理论采用嵌入激励机制的多阶段双边拍卖模型论

证了“非开发性所有权”贝叶斯均衡价格的存在性.主要结论:(１)在生态产品领域,生态产

品极强之正外部性的存在且其无法内部化或市场化所引起的利益冲突是产权制度失效的根

本原因.(２)基于产权的可分离性原理,可以构建涵盖“非开发性所有权”和“开发性所有权”
等权利相兼容的生态产权制度.(３)建立以“非开发性所有权”为交易品的市场,可以作为生

态产权制度的优化路径,同时也是生态产品正外部性得以内部化的有效路径.(４)以政府生

态购买方式作为生态产权制度优化路径的实现形式有其必然性.(５)当引入激励机制时,基
于不完全信息的多阶段双边拍卖机制能够实现贝叶斯均衡的购买价格.本文结论可以作为

生态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工具,也可以为生态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提供一种参考,具有一定

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

　　尽管本文在理论上探讨了生态产权制度优化的紧迫性与可行性,并进一步论证了生态

产品产权的“非开发性所有权”实现的途径,理论上得出了可实现的贝叶斯均衡价格,但是我

们不能由此而得出在实行了生态产权制度优化后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或所有问题都迎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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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结论.因为生态产权制度的优化过程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产权制度环境、市场制度环

境、政策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以及生态伦理环境的支撑.比如,政府是否是生态产品产

权的“非开发性所有权”的唯一代理人? 坚定的生态环保主义人士或组织能否成为生态产品

产权的“非开发性所有权”的合法代理人? 会不会出现政府失灵,在交易生态产品产权的“非
开发性所有权”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政府被俘获? 在“非开发性所有权”分离后,私人或机构能

够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开发性所有权”而不至于侵犯“非开发性所有权”? “非开发性所有权”
的价格能否被利益关联者所接受,或者说价格是否合理以及如何调动利益关联者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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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Optimal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ofEcologicalPropertyRights
BasedonSeparationofPropertyRights

XuShuangming１,２

(１SchoolofEconomics,NankaiUniversity,Tianjin３７０００１,China;

２CollaborativeInnovationCenterforChinaEconomy,NankaiUniversity,Tianjin３７０００１,China)

　　Abstract:Basedonaliteraturereviewofpropertyrightsandecologicalpropertyrights
andtheanalysisofdeepreasonsforlowefficiencyoftheoperationofecologicalproperty
rightssysteminChina,itproposestheoreticalbasisofoptimalinstitutionalarrangementof
ecologicalpropertyrightstakingnondevelopmentownershipasthecoreconceptandpossiＧ
blepracticeroutes,andemploysmultistagebilateralauctionmodelwithembeddedincenＧ
tivemechanismsbasedongametheorytoconfirmtheexistenceofBayesianequilibrium
priceofnondevelopmentownership．Itarrivesatthefollowingconclusions:firstly,the
conflictsofbasicinterestsinecologicalfieldresultfromextremelystrongpositiveexternalＧ
ities,andnoninternalizationornonmarketizationofecologicalproducts,andaretheroot
causesofthefailureofpropertyrightssystem;secondly,accordingtotheseparabilityof
propertyrights,thepropertyrightssystemcoveringnonexploitableownershipandexＧ
ploitableownershipcanbeconstructed;thirdly,theconstructionofmarkettakingnondeＧ
velopmentownershipastradingproductscanberegardedastheoptimalrouteofthepropＧ
ertyrightssystemandsimultaneouslyistheeffectiverouteoftheinternalizationofpositive
externalitiesofecologicalproducts;fourthly,governmentecologicalpurchaseistheeffecＧ
tiverealizationformoftheoptimalrouteofthepropertyrightssystem．Whenintroducing
incentivemechanisms,multistagebilateralauctionmodelbasedonincompleteinformation
canachievetheoreticalpurchasepriceofBayesianequilibrium．Theaboveconclusionscan
betakenaspolicyinstrumentsofthereformofthepropertyrightssystem．
　　Keywords:ecologicalpropertyrights;separabilityofpropertyrights;optimalarＧ
rangementofpropertyrights;nonexploitableownership;governmentecologicalpur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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